國立成功大學會計憑證調案申請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單位
	
	聯絡人
電話
	
	調案人(計畫主持人)
(簽章)
	

	單位主管
(簽章)
	
	會核單位
(申請單位非承辦業務單位時，應會辦承辦業務單位主管同意)
	

	調案原因
	
	會計編號
	

	
	
	計畫名稱
	

	調案方式 
	﹝ ﹞閱覽（限於會計憑證管理處所，不得攜出）     
﹝ ﹞影印（限於會計憑證管理處所，不得攜出）
﹝ ﹞領回 (僅委託或補助機關載明正本須送回原委託或補助單位；附證明文件)
﹝ ﹞其他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調  閱  傳  票  明  細 (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，或以附件方式附於後)

	憑證所屬
會計年度
	傳票
日期
	傳票號碼
	傳  票  內  容  摘  要
	是否移交文書組(主計室填寫)

	
	
	
	
	□已移交(放置地點、箱號：         )
□未移交

	
	
	
	
	□已移交(放置地點、箱號：         )
□未移交

	主
計
室
	案件種類
	□一般案件
□特殊案件事由：
	文書組確認是否移交

	檔案管理人
	

	
	會計憑證管理人
	
	
	單位主管
	

	
	單位主管
	
	
	
	

	核 准 人
(依「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」規定由主計室主任核准，並得衡酌調案事由，陳報校長核可後為之)
	
	憑證調閱日期：

	
	
	憑證歸還(檔)日期：
會計憑證/檔案管理人簽收：


  注意事項：
  1.會計憑證之調閱、影印，以與承辦單位業務有關為原則。
  2.調閱、影印非承辦業務或主管案件時，請先送會承辦業務單位主管同意始得辦理。
 3.審計部、檢調單位或外部機關、人員申請調閱、影印案件者，得衡酌調案事由後，陳校長(或授權代簽人)
   核准後始得辦理。
 4.調閱會計憑證時，應保持會計憑證資料之完整，除事前簽奉核可外，不得擅自檢取、翻閱抄錄、添註、塗
   改、增損、抽換、拆散或攜出會計憑證管理處所。
 5.已移交會計憑證：
   (1)申請單經主辦會計核准及文書組確認同意後，請交由主計室辦理調閱作業，由主計室向文書組提調憑證。
   (2)會計憑證調閱完畢並完成歸還後，由會計憑證/檔案管理人員共同簽收申請單，申請單正本由主計室留存，文書組保存影本備查。
